
华泰财险附加已支付的产品或服务款项扩展条款 

（注册号：C00015430922026013055883） 

兹经双方同意，本保险扩展承保，因在追溯日之后至保险期间结束之前的期间内发生，并且被

保险人在本保险合同的保险期间内书面向保险人报告的行为，导致记名被保险人在保险期间内被首

次提出索赔，依照法律规定应由记名被保险人向客户退还款项的，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承

担赔偿责任。 

保险人按照记名被保险人因产品或服务而自该客户处实际收到的金额进行赔偿。 

保险人在本项扩展保障责任下承担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明细表中所列明的“产品和服务责任”限

额的一部分，而非附加其上；且最高不超过本扩展条款的已支付的产品或服务款项扩展保障明细表

所列明的相应分项责任限额。 

 

其余条款与条件维持不变。 

 

已支付的产品或服务款项扩展保障明细表 

被保险产品描述： 

追溯日： 

承保地域： 

司法管辖： 

责任限额： 

免赔额： 

 

 


